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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356� � � � � � � � � � � �公司简称：恒丰纸业

河北恒工精密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261� � � � � � � � � � �证券简称：恒工精密 公告编号：2025-034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741�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华域汽车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否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恒丰纸业 60035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新欢 魏坤

电话 0453-6886668 0453-6886668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11�号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11�号

电子信箱 Sh356@hengfengpaper.com Sh356@hengfengpaper.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663,249,136.16 3,472,618,236.40 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68,148,640.85 2,573,211,898.28 3.6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353,286,955.21 1,199,960,917.58 12.78

利润总额 105,302,396.52 66,808,261.61 5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936,742.56 56,156,614.38 6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85,378,562.07 43,435,225.19 96.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387,913.77 74,373,285.71 98.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8 2.24 增加1.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19 68.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19 68.42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61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自然人 29.93 89,423,083 0 无 0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2.73 8,153,940 0 无 0

董延明 境内自然人 2.13 6,376,100 0 无 0

高建华 境内自然人 1.61 4,813,4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保诚多策略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1.08 3,217,301 0 无 0

岳红云 境内自然人 0.67 2,005,800 0 无 0

BARCLAYS�BANK�PLC 其他 0.56 1,664,394 0 无 0

蔡永超 境内自然人 0.54 1,611,000 0 无 0

毛长山 境内自然人 0.54 1,600,100 0 无 0

李巍 境内自然人 0.53 1,584,5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除第一、第二大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600356� � � � � � � � � �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2025-042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各位

董事，发出召开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三）2025年8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此次会议。

（四）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阅，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的公告。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定公司任期制和契约化配套制度的议

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87,890,19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3.5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恒工精密 股票代码 3012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东 楚凯

电话 0310-5238885 0310-5238885

办公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商城镇工业园区经四路 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商城镇工业园区经四路

电子信箱 ir@hebei-bar.com ir@hebei-bar.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6,707,806.55 512,816,389.33 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030,387.43 67,882,187.90 -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4,917,742.83 50,365,993.61 9.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442,571.38 -20,814,058.63 -233.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13 0.7724 -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513 0.7724 -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7% 4.48% -0.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745,867,322.08 2,737,629,900.00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57,796,974.74 1,515,020,671.83 2.8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4,42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北杰工企

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32% 49,500,000.00 49,500,000.00 不适用 0

京津冀产业

协同发展投

资基金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00% 7,910,118.00 0.0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鹏华碳

中和主题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3.32% 2,916,179.00 0.0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永赢

先进制造智

选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7% 765,270.00 0.00 不适用 0

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航趋势领

航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3% 557,323.00 0.00 不适用 0

魏志勇 境内自然人 0.57% 500,000.00 500,000.00 不适用 0

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一九

零七组合

其他 0.52% 458,000.00 0.0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鹏华

沪深港新兴

成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338,800.00 0.00 不适用 0

刘东 境内自然人 0.36% 317,500.00 238,125.0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7% 233,300.00 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的重要事项。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域汽车 600741 巴士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茅其炜

电话 （8621）23102080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市威海路489号

电子信箱 huayuqiche@hasco-group.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92,908,501,314.83 185,005,958,123.93 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705,818,200.14 62,044,187,400.87 1.0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4,676,201,894.54 77,292,383,877.47 9.55

利润总额 3,747,957,662.46 3,503,525,109.67 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83,284,042.39 2,862,547,471.89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681,055,177.93 2,609,766,811.64 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26,309,681.29 5,077,095,185.19 34.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3 4.84 减少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15 0.908 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5,56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32 1,838,663,129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42 139,426,489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 94,310,203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高鑫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2 32,091,047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28,090,644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其他 0.81 25,490,839 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八组合 其他 0.66 20,807,996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3 20,011,871 无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56 17,500,160 质押 8,062,200

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 其他 0.52 16,24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其他股东未知其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741� � � � � �证券简称：华域汽车 公告编号：临2025-020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15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9�名，实际收到9名董事的有效表决票。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本次

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关于“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会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涉及控股股东下属的关联企业，关联董事王晓秋先生、贾健旭先生、华恩德先生回避表决。 其

余6名非关联董事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三、2025年半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议案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收购上海上汽清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涉及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晓秋先生、贾健旭先生、华恩德先生回避表决。

其余6名非关联董事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当日公告临2025－021。

五、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收购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本议案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所涉交易完成后，将形成与控股股东下属企业的共同投资，关联董事王晓秋先生、贾健旭先

生、华恩德先生回避表决。 其余6名非关联董事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当日公告临2025－022。

特此公告。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741� � � � � �证券简称：华域汽车 公告编号：临2025-021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上汽清陶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拟以20,589.69

万元人民币收购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集团” ）持有的上海上汽清

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清陶” ）49%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上汽清陶49%的

股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

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近年来，公司紧跟“智能化、电动化”汽车技术发展趋势，围绕中长期战略发展目标，加速业务结构调

整和布局，努力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根据“智能动力” 板块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以20,589.69万元人民币收购上汽集团持有上汽清陶

49%的股权。 上汽清陶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汽集团的参股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产生影响。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购买 (置换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上汽清陶49%的股权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是否属于产业整合 √是 (否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20,589.69

(�尚未确定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_______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交割日起15个工作日内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简要说明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上汽清陶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表决（王

晓秋先生、贾健旭先生、华恩德先生等三位关联董事履行回避义务）。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

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卖方简要情况

交易卖方名称

持有交易标的

股权比例

对应交易金额（万元）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 20,589.69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法人/组织名称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000132260250X

(�不适用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松涛路563号1号楼509室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威海路489号

法定代表人 王晓秋

注册资本 1,157,529.9445万元

主营业务 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等各种机动车整车，机械设备，总成及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国内贸易等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63.2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汽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拟收购上汽集团持有的上

汽清陶49%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本公司与上汽集团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独立运行，与上汽

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按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履行内部决策及信息披露程序。

经查询，上汽集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企业。

三、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上汽清陶，成立于2023年11月，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是由公司控股股东上汽集团与清陶（昆山）

能源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陶能源” ）共同投资设立的企业，其中上汽集团持有其49%的

股权，清陶能源持有其51%的股权。

（二）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上汽清陶主要产品为半固态电池、全固态电池，客户主要为上汽乘用车等整车企业。

（四）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上海上汽清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4MAD2EBR35F

(不适用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是 √否

成立日期 2023-11-02

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南路888号2201室JT3915

经营场所 上海市嘉定区博园路7565号

法定代表人 李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

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池

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

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大数据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所属行业 CG367�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清陶能源 51

2 上汽集团 49

3 合 计 1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清陶能源 51

2 华域汽车 49

3 合 计 100

3、其他信息

交易标的对应实体上汽清陶非失信被执行人。

4、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标的资产名称 上海上汽清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49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审计机构名称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构 √是 (否

项目

2025年6月30日（万元）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万元）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004.69 40,221.14

所有者权益 29,093.89 31,891.33

项目

2025年1一6月（万元）

（未经审计）

2024年1一12月（万元）（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6 0.00

净利润 -4,067.87 -6,334.67

四、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交易方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一一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威

评估” ）以2025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上汽清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华域汽车拟

协议收购上汽集团所持有的上汽清陶49.00%股权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沪申

威评报字（2025）第0780号〕，上汽清陶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28,764.99万元人民币，按资产基础法评估

的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42,019.78万元人民币， 经交易双方商议， 公司本次收购的上汽清陶

49%股权所对应的交易价格拟为20,589.69万元人民币（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最终备案确认为准）。

标的资产名称 上海上汽清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定价方法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其他：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20,589.69

(�尚未确定

评估/估值基准日 2025-4-30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估值价值：_42,019.78_（万元）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原企业账面未反映的半固态、固态电池相关制备方法等专利、软件著作权

等，在清查核实后纳入评估范围。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所聘评估机构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符合《证券法》等相关规定。

申威评估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华

域汽车拟收购的上汽清陶49%股权涉及的股东权益在2025年4月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所选用的

评估方法合理，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经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

为。

五、本次拟签署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转让方：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价格

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域汽车拟协议收购上汽集团所持有的上汽清陶49.00%

股权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25）第0780号〕，交易各方同意

转让价为受让方向转让方购买标的股权价款为人民币20,589.69万元， 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国资监管部门

最终备案金额为准。

（三）交割程序及支付方式

交易双方确认标的公司工商信息变更登记日后且全部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第5个工作日为交割日，

双方应于交割日进行交割，华域汽车于交割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上汽集团指定的银行

账户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对价的100%。

（四）过渡期安排

标的股权对应的截至基准日目标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以及标的股权在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由

买方实际享有或者承担。

（五）交割先决条件

1）买卖双方都已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

2）股权价值的评估结果已完成国资监管部门备案；

3）标的公司的其他股东已书面放弃相关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4）本次交易完成市场监督部门变更登记或备案；

5）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未有重大违约和重大不利变化。

（六）违约责任

除各方另有书面约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标志着公司首次进入固态电池领域，有利于补全“智能动力”平台产品矩阵，实现“固

态电池”业务与“电驱动” 、“热管理”等业务的协同发展。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上汽清陶拟更名为：清陶动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

终登记备案为准），未来，公司将利用现有管理资源和客户资源，加速完成其在运行机制、品控体系、研发

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建设，利用“中性化”市场拓展优势，进一步丰富其客户结构，加快推进半固态、固态电

池整体战略布局的全面落地。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新增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产生影响。

七、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分别召开了董事会战略与ESG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和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全体董事会战略与ESG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和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股权收购事项，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批准及签署包括股权收购协议在内的相关协议并具体办理相关手续。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3票回避表决，关联董事均履行了回避义务。

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有待交易各方根据约定共同推进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尚存在变化可能，具有不确定性，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741� � � � � �证券简称：华域汽车 公告编号：临2025-022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联创汽车电子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

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汇众” ），拟以不高于15,478.380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联创

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电子” ）部分股东合计持有的5.2957%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汇

众将持有联创电子5.2957%的股权。

● 本次交易完成后，涉及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故构成关联

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

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公司紧跟行业“智能化” 发展趋势，围绕中长期战略发展目标，加速“智能底盘” 业务矩阵打造和前

瞻布局。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汇众结合“智能底盘”规划及业务拓展需要，经与联创电子股东协商，拟以

不高于15,478.3804万元人民币收购上海国资国企综改试验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芯钛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平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鸣泉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研发有限公司等六家股东方合计持有的联创电子5.2957%股权。

鉴于联创电子是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汽集团” ）通过其全资控股子

公司上海汽车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上汽投资” ）和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上

汽股权” ）间接控制的企业（上汽投资和上汽股权合计持有联创电子75.3728%股权），本次上海汇众收购

联创电子部分股东合计持有的5.2957%股权交易完成后，将涉及公司与关联人上汽投资、上汽股权共同投

资，故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产生影响。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购买 (置换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联创电子部分股东合计持有的5.2957%股权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是否属于产业整合 √是 (否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不高于15,478.3804

(�尚未确定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_______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交割日起3-10个工作日内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简要说明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汇众汽

车制造有限公司收购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3票回避表决（王晓秋先生、贾健旭先生、华恩德先生等三位关联董事履行回避义务）。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

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卖方简要情况

交易卖方名称

持有交易标的

股权比例

对应交易金额

（万元）

上海国资国企综改试验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孚腾资本” ） 3.6523%

合计不高于15,478.3804

上海芯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芯钛” ） 0.5478%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苏州国芯” ） 0.3652%

重庆平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重庆平伟” ） 0.3652%

江苏鸣泉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江苏鸣泉” ） 0.1826%

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简称“北京地平线” ）

0.1826%

合 计 5.2957% 不高于15,478.3804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上海国资国企综改试验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22年6月，注册资本为500,000

万元，主要业务为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

2、上海芯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7月，注册资本为3,964万元，主要业务为信息、计算

机、通讯、电子、集成电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

3、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6月，注册资本为33,600万元，主要业务为微电子技术

与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集成电路工程技术培训；软件工程及技术服务等。

4、重庆平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2月，注册资本为18,848万元，主要业务为通信设备制

造；通讯设备销售；网络设备制造；网络设备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数字视频

监控系统销售；大数据服务等。

5、江苏鸣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主要业务为农副产品深加工

的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等。

6、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注册资本为800,000万元，主要业务为

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产品设计、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会议服务等。

（三）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事项之外，公司与上述六家企业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交易对方的资信状况

经查询，上述六家企业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企业。

三、交易买方情况介绍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1996年11月，注册资本为148,859.5994万

元，主要业务为开发、生产和销售汽车底盘等零部件，主要客户为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乘用车、奇瑞

汽车等整车企业。2024年，经审计合并报表口径，上海汇众实现营业收入为1,558,184万元；2024年末，总

资产为1,679,121万元，净资产为452,357万元。 2025年1-6月，按合并报表口径（未经审计），上海汇众

营业收入为861,387万元，2025年6月末，总资产为1,542,928万元，净资产为414,722万元。

四、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2,229.9821万元，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汽集团通过其全资控股子公

司“上汽投资”和“上汽股权”间接控制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为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部分股东合计持有的5.2957%股权。

（二）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联创电子主要产品为汽车智能转向控制系统、智能制动控制系统、智能悬架控制系统、中央运动协同

控制器及智驾网联产品等，主要客户为上汽通用五菱、智己汽车、比亚迪、赛力斯汽车、长城汽车、奇瑞汽

车、上汽大众、上汽大通等。

（四）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0007878273691

(不适用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是 √否

成立日期 2006-04-12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吉路33弄4号全幢

经营场所 上海市宁桥路615号3号楼

法定代表人 芦勇

注册资本 42,229.9821万元

主营业务

汽车电子系统及相关零部件、汽车智能网联系统、汽车线控底盘系统及相关电子零部件，与上述产品相关的

生产设备及测试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所属行业 CG367�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汽投资 46.1432%

2 上汽股权 29.2296%

3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绿色基金） 10.9569%

4 孚腾资本 3.6523%

5 上海芯钛 0.5478%

6 苏州国芯 0.3652%

7 重庆平伟 0.3652%

8 江苏鸣泉 0.1826%

9 北京地平线 0.1826%

10 南通浚联汽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南通浚联） 2.4370%

11 南通浚川汽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南通浚川） 2.3365%

12 南通浚信汽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南通浚信） 2.2863%

13 南通浚捷汽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南通浚捷） 1.3148%

14 合 计 1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汽投资 46.1432%

2 上汽股权 29.2296%

3 绿色基金 10.9569%

4 上海汇众 5.2957%

5 南通浚联 2.4370%

6 南通浚川 2.3365%

7 南通浚信 2.2863%

8 南通浚捷 1.3148%

9 合 计 100%

3、其他信息

交易标的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标的资产名称 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5.2957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审计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构 √是 (否

项目

2025年6月30日（万元）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万元）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8,186.06 207,597.66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24,467.89 16,457.87

项目

2025年1一6月（万元）

（未经审计）

2024年1一12月（万元）

（经审计）

销售收入 83,772.53 151,616.00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5,339.98 -15,199.36

五、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交易方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一上海集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联评

估” ），以2025年1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联创电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上海汇众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涉及的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报告》〔沪集联评报字【2025】第2087号〕。 联创电子净资产账面值为28,233.57�万元人民币，

按收益法评估的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292,282.00万元人民币。 经交易方商议，确认上海汇众

本次收购的孚腾资本、上海芯钛、苏州国芯、重庆平伟、江苏鸣泉、北京地平线等六家股东方合计持有的联

创电子合计5.2957%股权所对应的交易价格不高于15,478.3804万元人民币 （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最终备案确认为准）。

标的资产名称 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定价方法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其他：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合计不高于15,478.3804

(�尚未确定

评估/估值基准日 2025-1-31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单选）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估值价值：__292,282.00__（万元）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上海集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联创电子是汽车行业高科技企业，其业务正处于快速增长期，未来经营收益

和市场前景较好。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所聘评估机构上海集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符合《证券法》等相关规定。

集联评估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采用收益法并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上海汇

众拟收购的联创电子股权涉及的股东权益在2025年1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所选用的评估方法

合理，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经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

为。

六、本次交易拟签署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转让方：上海国资国企综改试验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芯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苏州

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平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鸣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研

发有限公司等

受让方：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二）交易价格

根据上海集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联创汽车电子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涉及的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集联评报字 【2025】第

2087号〕，联创电子净资产账面值为28,233.57万元人民币，按收益法评估的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值为292,282.00万元人民币。

交易各方同意：转让价款为受让方向转让方购买标的股权的全部价款，合计不高于15,478.3804万元

人民币，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国资评估备案金额为准。

（三）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合同约定的每一项交割条件均得到满足或被上海汇众书面豁免之日为交割日。 交割日起3-10个工

作日内，上海汇众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各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对价的100%。

（四）合同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违约责任

如任何一方违反了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保证、承诺、约定或其他任何规定，或任何一方在本协议项

下做出的任何陈述不真实、不完整或具有误导性，从而致使其他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损失（包括但不

限于该其他方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支付或损失的任何利息，但不含间接损失），以及仲裁费用、律师费以及

被剥夺的一切应得利益（不含间接损失）（以下合称“可偿损失” ），则违约方应就上述全部可偿损失赔

偿该其他方。

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汽车行业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从电控底盘发展到线控智能底盘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新趋

势。 本次交易是公司布局一体化智能底盘业务的重要举措，本次收购完成后，有利于上海汇众积极推进与

联创电子在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相关业务领域的合作和协同，能进一步丰富上海汇众智能底盘产品图

谱，加快其业务转型升级，更好地推动上海汇众从传统底盘制造商向智能底盘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

八、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分别召开了董事会战略与ESG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和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全体董事会战略与ESG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和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股权收购事项，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批准上海汇众以不高于

15,478.380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孚腾资本、上海芯钛、苏州国芯、重庆平伟、江苏鸣泉、北京地平线等

六家股东方合计持有的联创电子5.2957%股权，并签署相关交易协议，具体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为：6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表决，关联董事均履行了回避义务。

九、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有待交易各方根据约定共同推进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尚存在变化可能，具有不确定性，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8日


